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20〕37号

关于对梁河县第十五届政协委员第五次会议

第23号提案的答复

张幸委员及附议者董纯金、张学景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禁食猫狗的提案”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动物和人类需要和平共处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。我们国家为了保护动物也做出了很多措施，非法造成动物伤害也是要受到惩罚的。特别是“非典”、“新冠肺炎”发生以来，更把食用野生动物传播疾病提上了新的高度。

2011年10月19日《农业部关于印发<犬产地检疫规程>等3个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的通知》明确了犬猫活体的检疫的适用范围、检疫对象、检疫合格标准和检疫程序等，但是没有出台犬猫的屠宰检疫规程，也就是说没有明确犬猫可以直接食用。

2020年5月29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（简称《目录》），《目录》涵盖了传统畜禽18种和特种畜禽13种，也有人把这个《目录》称作“可食用陆生动物名单”，列入《目录》的动物，将按照家畜家禽进行管理，可以用于食用等商业利用。

《目录》中18种传统畜禽具体包括：猪、普通牛、瘤牛、水牛、牦牛、大额牛、绵羊、山羊、马、驴、骆驼、兔、鸡、鸭、鹅、火鸡、鸽、鹌鹑等；还有特种畜禽13种：梅花鹿、马鹿、驯鹿、羊驼、珍珠鸡、雉鸡、鹧鸪、绿头鸭、鸵鸟、水貂、银狐、蓝狐、貉等。其中，特种畜禽中的水貂、银狐、蓝狐、貉等4个品种特别注明为“非食用”，为毛皮种类。《目录》中没有把猫狗列入，将不再按照家畜家禽进行管理。

目前，我国没有颁布过禁食猫狗的法律法规，但是国家也没有颁布猫狗的屠宰检疫规程，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不提倡食用的，特别是《目录》发布以来，没有把猫狗列入，猫狗将不再按照家畜进行管理，禁食猫狗在今后可能会得到进一步提倡。您的提案对保护猫狗，特别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具体特别意义。

再次感谢您对禁食猫狗工作的关心、关注，敬请继续关心、支持和提倡禁食猫狗工作。
 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春仙、 6166123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 23日

　梁河县农业农村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3日印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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